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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 函
地址：82050高雄市岡山區柳橋西路15號
聯 絡 人：吳銘城
連絡電話：07-6279000#2221
電子信箱：wra06122@wra06.gov.tw
傳　　真：07-6264311

受文者：臺南市政府農業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31日
發文字號：水六工字第1120102481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2年度中央管工程核定表.pdf (1120102481_1_31143626072.pdf)

主旨：有關貴局提報西機場排水及鹽水溪排水橋樑改建案，詳如

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112年度核定補助橋梁改建工程如下:

(一)鹽水溪排水三號橋改建工程，經費41,972千元。

(二)西機場排水0K+258無名橋改建工程，經費11,000千元。

二、112年度核定護岸代辦工程如下:

(一)鹽水溪排水三號橋上下游護岸改善工程，經費8,528千

元。

(二)西機場排水0K+258無名橋上下游護岸改善工程，經費

6,500千元。

三、隨函檢附工程核定表乙份，請貴局盡速辦理設計發包。

正本：臺南市政府農業局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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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2 頁

經濟部 函
地址：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01號
聯 絡 人：蔡至禹
連絡電話：04-2250-1229#229
電子信箱：tsaiju@wra.gov.tw
傳　　真：04-22501613

受文者：經濟部水利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3月3日
發文字號：經授水字第1126000322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21601856_1_03175739309.pdf)

主旨：所陳112年度「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」核定

表，同意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揭計畫同意依所報內容辦理，請即辦理工程測設、發包

施工及用地取得等工作，並請確實掌握執行進度積極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各項工程如涉及辦理徵收或撥用土地，同意以貴

署所屬各河川局為需地機關；另上開工程所使用土地係配

合國家重大建設之需要，耕地得依農業發展條例第16條第1

項第7款規定辦理；屬非都市土地取得案件，如已經所在縣

市政府認定非屬建築法第7條所稱之雜項工作物，依據內政

部94年4月2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724185號函、94年7月

20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40725150號函及104年1月6日內授中

辦地字第10313038263號函得免依「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

行要點」第3點第2、3項規定辦理。

三、旨揭計畫工作項目中，除基礎設施防護(含中央管河川及區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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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排整體改善)」、「土地調適改善措施」、「整體環境改

善」、「構造物維修改善工程」及「整建工程」等年度工

作計畫外，其餘各工作項目依本部與貴署權責劃分及往

例，由貴署自行核辦。

四、各項工程請依工程會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注意事項規定，於

工程計畫核定、規劃、設計、施工及維護管理等階段辦理

生態檢核作業，檢核成果請納入工程設計，並於工程預算

書編列相關經費。

五、檢還所送112年度「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」核定

表1份。

正本：經濟部水利署
副本：經濟部研究發展委員會、經濟部國營事業委員會

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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農業局「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」 
新臺幣 200 萬元墊付案  議案說明 

一、 案由： 
(一)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 112 年 3 月 31 日水六工字第 11201024810

號函核定本市辦理「中央管流域整體改善與調適計畫」，計畫經費新
臺幣 6,607 萬 5,000 元(中央補助款 1,547 萬 2,000 元及市配合款 5,060
萬 3,000 元)。因未及納入本府 112 年度總預算，為爭取時效，謹請貴
會同意先行墊付 200 萬元（中央補助款 124 萬 9,000 元及市配合款 75
萬 1,000 元)。 

(二)總經費 6,607 萬 5,000 元，分年編列預算辦理，112 年度 200 萬元、
113 年度 4,660 萬 3,000 元、114 年度 1,747 萬 2,000 元，俾憑辦理後
續相關作業事宜，俟 113 年預算時再予轉正。 

二、 補助期程：112 年 1 月 1 日至 114 年 12 月 31 日止 
三、 補助計畫執行工作項目： 

 主要工作內容為辦理下列 2件工程： 

(一)鹽水溪排水三號橋改建工程，長度 56 公尺、寬 10 公尺。 

(二)西機場排水 OK+258 無名橋改建工程，長度 10.2 公尺、寬 5 公尺。 

四、提送墊付款案緊急性理由：配合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中央管排水
跨河溝造物改建盡速辦理橋梁改建，以維護用路人之通行安全。 

五、預期成果： 

藉由鹽水溪排水整治及三爺溪排水整治辦理鹽水溪排水三號橋改建
工程及西機場排水 0K+258 無名橋改建工程，可供民眾通行使用。 

六、相關附件： 

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核定函 
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核定附件 

七、本案 112 年提送貴會墊付之經費說明： 

性質 經費 說明 

鹽水溪排水三號橋改建

工程 
100萬元 

中央於 112 年 3月核定經費，本工程於

111年及 112年已編列預算 3,750萬元，

目前即將完成工程細部設計，工程總經

費為 8,947 萬 2,000 元，為辦理本案工

程發包，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100萬

元，俟 113 年預算時再予轉正。 

西機場排水 OK+258 無名

橋改建工程 
100 萬元 

中央於 112年 3月核定經費，本工程 112

年尚未編列預算，為辦理本案工程規劃

設計，謹請貴會同意先行墊付 100萬元，

俟 113 年預算時再予轉正。 

合計 200萬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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